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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科會 98 年度國研院及所屬存在性評鑑 

作業及 99 年度國研院 7 個單位存在必要

性再評鑑作業，審查委員或於不同階段重

複聘任，或為該院本身之董、監事，或由

國科會主委、副主委擔任等情事；又國研

院 98 年評鑑結果多為 1 年內完成檢討，

再由國科會重新評鑑，並未正視各中心面

臨定位不明、績效不佳等問題，復未落實

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之結合，評鑑工作徒

具形式；且國科會未能對國研院及同步輻

射中心之董事會、常務董事會召開情形，

及董、監事出席情形予以監督考核，並作

為續聘與否之參考建議，相關規範亦付諸

闕如，均核有疏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(下稱國科會)補助之財團法

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(下稱同步輻射中心)、國家實

驗研究院及其所屬各研究機構(下稱國研院及所屬)之管

理運作情形，經本院調查確有下列缺失： 

 

一、國科會自 98 年 4 月貣將國研院及所屬 11 個研究機構

按性質分為 5 領域進行評鑑作業，審查委員或於自評

、複評階段重複聘任，或於複評階段由該院本身之董

、監事，或由國科會主委、副主委擔任等情事，均欠

妥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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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查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於 98 年 1 月 15 日第 8 次全國

科技會議閉幕時表示：「國家型計畫應建立退場機

制，…。不只是計畫，還有很多機構如果已經完成

階段性任務或者是成效不彰，甚至於已經變成一種

酬庸式的機構，應儘快裁撤，我們才有餘力把資源

做更新的作法或者投資在更新的領域內。」爰國研

院應國科會要求，於 98 年 4 月貣對所屬 11 個中心

或籌備處按性質分為 5 領域：１、太空科技領域：

國家太空中心(下稱太空中心)；２、生技實驗資源

領域：國家實驗動物中心(下稱動物中心)；３、前

瞻科技資訊領域：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(下稱國

網中心)、科技政策研究中心(下稱政策中心)、院本

部；４、奈米電子與系統科技領域：國家奈米元件

實驗室(下稱奈米實驗室)、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(

下稱晶片中心)、儀器科技研究中心(下稱儀科中心)

；５、環境與災防領域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(

下稱地震中心)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(下稱災防

中心)、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(下稱海科中心)、颱

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(下稱颱洪中心籌備處)等針

對該院及各中心存在性分 3 階段進行評估作業，包

括中心自評、院部初評及國科會複評，先由國研院

11 個中心撰寫自評報告，內容包括：「定位與角色

」、「績效與價值」、「績效自評」、「遭裁撤或

計畫退場對於國家科技發展可能造成之影響」、「

未來與其他單位合併或轉型之可行性評估」、「未

來 5 年之工作、財務及人力之規劃」等項，於同年

5 月 12 日至 15 日召開初評會議，由各單位主管報

告自評結果，再由院部所邀請之審查委員針對自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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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進行審議。嗣於同年 6 月 15 日至 23 日進行複

評會議，並完成評估報告，要求國家高速與網路計

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國家奈米元件

實驗室、儀器科技研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

備處、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及國家太空中心等 7

個單位，應於 1 年內完成檢討，再由國科會重新評

鑑。查國研院及 11 個研究中心之定位、專業均有相

當大之差異，若未區分不同專業領域進行評鑑，恐

造成削足適履之情況產生，國科會將國研院及 11

個研究中心按性質分為 5 領域進行評鑑作業，以維

持各領域之專業及客觀性。 

(二)復查上開評鑑作業為求周詳，分為中心自評、院部

初評及國科會複評三階段，國研院及國科會並分別

於自評、複評階段邀請各領域之專家學者四、五位

擔任審查委員(名單詳附表 1)，該院自評審查委員聘

請原則，係由該院院長遴選該院現(曾)任諮詢委員

擔任五領域之審查委員，每領域計遴選五位委員，

含相關專業領域之產、學、研之學者、專家。惟檢

視審查委員名單，卻發現審查委員有於自評、複評

階段重複擔任審查委員者，如劉○漢為太空科技領

域自、複評審查委員，吳○華為生技實驗資源領域

自、複評審查委員，陳○然為環境與災防領域自、

複評審查委員；或該院董、監事擔任複評審查委員

者，如劉○漢、黃○、李○權、陳○宏、王○鈞、

張○昌、張○福、翁○義、陳○村、陳○然等；更

有甚者，複評委員係由國科會主委李○權或副主委

陳○宏、張○昌、陳○俊等擔任等情事。 

(三)按國研院及所屬各中心進行存在必要性評估審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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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評會議時，該院董、監事允應列席並適時視需要

向審查委員說明，若同時擔任審查委員，恐有流於

球員兼裁判，預設立場，本位主義之嫌，進而影響

評鑑結果之客觀性；另評鑑作業分為自評、初評及

複評三階段旨在避免審查委員個人對標準認知之差

異，致使結果不盡客觀公允，惟自評、複評階段審

查委員重複，肇致分階段審查機制無法落實，徒具

形式；況最終評估結果主要作為主管機關國科會執

行退場機制決策之參考，詎該會主委及副主委均於

複評階段參與審查，角色混淆，核有欠妥適。 

 

二、國研院 98 年評鑑結果多為 1 年內完成檢討，再由國

科會重新評鑑，並未正視各中心面臨定位不明、績效

不佳等問題，復未落實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之結合，

評鑑工作徒具形式，核非妥適： 

(一)查國研院 98 年評鑑結果，院部初評結果摘要為：科

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

、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以及國家太空中心等 4 個

單位，應儘速針對該中心之目標及功能定位等委員

建議改進事項檢討改進後，由國研院院部於 1 年內

評估。餘 7 個單位則應持續提供學研界服務及進行

人才培育等。國科會複評結果為：國家高速與網路

計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國家奈米元

件實驗室、儀器科技研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

籌備處、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及國家太空中心等

7 個單位，應於 1 年內完成檢討，再由國科會重新

評鑑。 

(二)據上述自評及複評結果顯示以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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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表現最傑出，獲評審委員肯定，而國家高速與網

路計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國家奈米

元件實驗室、儀器科技研究中心、臺灣海洋科技研

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及國家太空中心

等 7 個單位，評鑑結果略以：「找出自我定位及較

適合的標竿機構，規劃業務方向」、「提出規劃藍

圖、定位及發展主軸」、「找出最佳之定位及營運

模式」等，顯見上開 7 個單位均面臨定位不清、方

向未明、績效欠佳等問題(詳附表 2)。 

(三)按該次評鑑係以國研院及各中心存在之必要性進行

評估，然處理辦法卻為再俟 1 年完成檢討，並未正

視各中心面臨定位不明、績效欠佳等問題，立即進

行組織重整並提出整合計畫，使各中心更具運作彈

性；復未將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結合，儘速裁撤或

整併耗費鉅資卻無績效之單位，似有拖延逃避、擱

置問題之嫌，評鑑目的明顯未能落實，徒具形式，

核非妥適。 

 

三、99年度國研院 7個單位存在必要性再評鑑作業之初審

及複審會議審查委員聘任，或為該院本身之董、監事

，或於初審、複審階段重複，或複審會議由國科會主

委、副主委主持、審查等情事，洵有不當： 

(一)據 98 年評鑑國研院及所屬存在必要性結果，國家高

速與網路計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國

家奈米元件實驗室、儀器科技研究中心、臺灣海洋

科技研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及國家太

空中心等 7 個單位，應於 1 年內完成檢討，再由國

科會重新評鑑。爰國研院責成所屬 7 單位提出複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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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結論回覆說明，以及提出具體行動方案及改進

時程，定期追蹤各中心辦理情形，並已於 99 年 2

月召開國研院諮詢委員會議，審議各中心行動方案

之具體成效。嗣於 99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9 日辦理

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

、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、國家高速與網路計算

中心、國家太空中心、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、及儀

器科技研究中心等 7 個單位「中心存在必要性評估

報告」再評鑑初審會議，仍依「科技資訊」、「奈

米電子與系統科技」、「環境與災防」以及「太空

科技」等四領域進行審查。為求評鑑之延續性，該

次再評鑑初審會議審查委員成員與去(98)年院部自

評者相同，並於 99 年 6 月下旬函送再評鑑初審評估

報告予該會。 

(二)嗣國科會於 99 年 7 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，99 年度

再評鑑複審作業亦依研究領域分為 4 場，並分為書

面審及會議審 2 階段進行。再評鑑複審委員爰 98

年度邀請科研單位主管，大學校長，以及產、學、

研之資深學者專家擔任。書面審部分，每一領域經

該會聯絡 5 位委員審查，並均有 4 份審查意見回收

；會議審部分，由該會主任委員主持(奈米電子領域

因主委另有公務，故由副主委周○揚代理主持)，每

一領域均邀請 5 位以上委員與會，出席人數在 3 人

以上，方召開會議(奈米電子領域有 1 位委員臨時有

要事，故出席委員為 2 位，詳附表 3)。惟查此次再

評鑑初審委員(同 98 年度評鑑作業自評委員，詳附

表 1)有該院董、監事擔任審查委員者，如戴○、顏

○連、陳○然等；再檢視複審會議審查委員名單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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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附表 3)，亦發現張○福、陳○村、黃○、陳○然

、黃○村等為該院董、監事；另有於初審、複審階

段重複聘任同一審查委員之情形，如劉○漢為太空

領域初審、複審委員，及陳○然與李○添為環境與

災防領域初審、複審委員；更有甚者，複審會議係

由國科會主委李○權或副主委周○揚主持等情事。 

(三)按國研院及所屬 7 中心進行存在必要性再評鑑複審

會議時，該院董、監事允應列席並適時視需要向審

查委員說明，若同時擔任審查委員，則有流於球員

兼裁判，預設立場，本位主義之嫌，進而影響再評

鑑結果之客觀性；另再評鑑作業分為初審及複審二

階段旨在避免審查委員個人對標準認知之差異，致

使結果不盡客觀公允，惟初審、複審階段重複聘任

同一位審查委員，肇致分階段審查機制無法落實，

徒具形式；況最終再評鑑結果主要作為主管機關國

科會執行退場機制決策之參考，詎該會主委及副主

委主持複審會議並參與審查，角色混淆，洵有未當

。 

 

四、國科會未能對國研院及同步輻射中心之董事會、常務

董事會召開情形，及董、監事出席董、監事會議情形

予以監督考核，並作為續聘與否之參考建議，相關規

範亦付諸闕如，自有怠失： 

(一)依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例第 7 條：「本

院設董事會，置董事 11 人至 17 人，均由行政院院

長就下列人員遴聘之，……董事任期三年，期滿得

續聘之……」、第 8 條：「本院設監事會，置監事

3 人至 5 人，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，均由行政院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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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遴聘之，任期三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……常務監

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。」，及國研院捐助章程第第

8 條規定：「本院董事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董事會休會時，常務董事會

依董事會決議，代行其職務。常務董事會每 2 至 3

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」

，暨依財團法人同步輻射中心設置條例第 7 條：「

本中心設董事會，置董事 9 人至 15 人，由行政院院

長就下列人員遴聘之：……董事任期三年，期滿得

續聘之……」及第 9 條：「本中心設監事會，置監

事 3 人，其中一人為常務監事，均由行政院院長遴

聘之，任期三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……常務監事應

列席董事會會議。」之規定，爰國研院及同步輻射

中心之董、監事係由行政院院長遴聘之，且考量國

研院因董事人數較多，較不易以集會方式召集董事

會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，因此設置常務董事，原則

每 2 至 3 個月召開常務董事會，代行董事會職務。 

(二)經查國研院第 2 屆(任期 95 月 3 月 1 日至 98 年 2 月

28 日)及第 3 屆(任期 98 年 3 月 1 日至 101 年 2 月

29 日)董、監事開會情形，第 2 屆 17 位董事中有 3

位參加董事會會議之出席率未超過 50%(倘不計代

理者，共有 8 位出席率未超過 50%，其中 2 位卻仍

經續聘為第 3 屆董事)，其中有 2 位董事任期期間皆

請假甚至從未出席會議，且有常務監事未列席第 2

屆第 3 次董事會會議，並於第 2 屆第 5 次董監聯席

會議請假之情事；另查第 3 屆 15 位董事中，截至

99 年 8 月 24 日止，有 3 位參加董事會會議之出席

率未超過 50%(倘不計代理者，共有 5 位出席率未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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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50%)，其中 3 位董事係請假或請人代理而僅出席

過 1 次會議，且有常務監事未列席第 3 屆第 2 次董

事會會議及第 3 屆第 6 次董事臨時會，並於第 3 屆

第 3 次董監聯席會議請假之情事。另查該院第 2、3

屆董事會於 95 至 99 年間皆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，

尚符規定，惟第 2 屆常務董事會計開會 10 次中，有

第 1、2、3、4 次及第 7、8、9 次常務董事會兩兩相

間隔超過 3 個月，其中第 7 次(96 年 8 月 9 日)、第

8 次(97 年 6 月 11 日)間隔甚至超過 10 個月，雖然

其間召開 3 次董監事聯席會(第 5、6、7 次)，然第 6

次(96 年 12 月 7 日)、第 7 次(97 年 3 月 20 日)董監

事聯席會相間隔超過 3 個月，期間亦未召開常務董

事會。 

(三)復查同步輻射中心第 2 屆(任期 95 月 3 月 1 日至 98

年 2 月 28 日)及第 3 屆(任期 98 年 3 月 1 日至 101

年 2 月 29 日)董、監事開會情形，第 2 屆 15 位董事

中有 3 位參加董事會會議之出席率未超過 50%，其

中 1 位出席率僅 33%，卻仍經續聘為第 3 屆董事，

且第 2 屆第 1 次董事會會議，常務監事並未列席；

另查第 3 屆 15 位董事中，截至 99 年 7 月 9 日止，

有 2 位參加董事會會議之出席率未超過 50%(倘不

計代理者，共有 4 位出席率未超過 50%)，其中 1

位出席率僅 25%；第 2 屆 3 位監事中，有 1 位從未

出席監事會議，第 3 屆 3 位監事中，有 1 位出席率

截至 99 年 7 月 9 日止僅 50%。 

(四)再查國研院及同步輻射中心於第 2 屆同時聘任同一

位董事，該董事出席該二財團法人董事會會議情形

皆未超過 50%(不計代理)，不甚理想，惟該名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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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續聘同時擔任該二財團法人第 3 屆董事。基上，

對於上述國研院及同步輻射中心董、監事出席會議

情形及董、監事會、常務董事會開會頻率，主管機

關國科會顯然並未加以注意考核，且相關規範亦付

諸闕如，致未發現國研院混淆該院章程所定董事會

及常務董事會開會期間之要求，發生常務董事治理

密度低於章程規定，暨對於該二財團法人未依規定

要求常務監事應於董事會議列席之情形，亦未要求

部分出席情形不佳之董、監事改善等情，無法追蹤

列管監督考核，相關規範付諸闕如，進而無法提供

行政院院長是否續聘該董、監事之參考依據，造成

部分董、監事未能善盡治理、監督之責，仍被續聘

擔任董、監事，甚有從未出席會議者，確屬不當。  

 

綜上，國科會 98 年度國研院及所屬 11 個研究機構

存在性評鑑作業及 99年度國研院 7個單位存在必要性再

評鑑作業，審查委員或於不同階段重複聘任，或為該院

本身之董、監事，或由國科會主委、副主委擔任等情事

；又國研院 98 年評鑑結果多為 1 年內完成檢討，再由國

科會重新評鑑，並未正視各中心面臨定位不明、績效不

佳等問題，復未落實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之結合，評鑑

工作徒具形式；且國科會亦未能對國研院及同步輻射中

心之董事會、常務董事會召開情形，及董、監事出席董

、監事會議情形予以監督考核，並作為續聘與否之參考

建議，相關規範亦付諸闕如，均核有疏失，爰依監察法

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行政院國家科學

委員會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

 11 

 

附表1、國研院 93-97 年服務研發成果自、複評報告 

審查委員名單(98.05) 

１、太空科技領域：國家太空中心 

自評委
員姓名 

當時任職 
複評委
員姓名 

當時任職 

劉○漢 
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、前國研院

董事(97.8.5~98.2.28) 
劉○漢 

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、前國研院董
事(97.8.5~98.2.28) 

吳○雄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主委 蔡○彥 總統府國策顧問 

吳○忠 
國立臺灣大學應力所教授、前
國研院董事(95.12.4~97.8.4) 

黃  ○ 
國立中央大學數據分析方法研究
中心主任、國研院董事(98.3.1~) 

劉○安 
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

主任 
李○權 

國科會主委、國研院董事長
(95.3.1~) 

徐○銘 
建國科技大學電光系統所講

座教授 
陳○宏 

國科會副主委、國研院常務董事
(98.3.1~) 

 

２、生技實驗資源領域：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

自評委
員姓名 

當時任職 
複評委
員姓名 

當時任職 

吳○華 陽明大學校長 吳○華 陽明大學校長 

廖○久 
中研院院士、國立臺灣大學
動物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

翁○惠 中研院院長 

何○剛 國衛院副院長 王○鈞 
中研院副院長、國研院常務董事

(96.4.9~101.2.29) 

鍾○柱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 陳○信 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特聘講

座教授、中研院院士 

  張○昌 
國科會副主委、國研院常務監事

(97.8.5~101.2.29) 
 

３、前瞻科技資訊領域：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中心、院本

部 

自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複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戴  ○ 
南臺科技大學校長、國研院常務監

事(95.12.4~96.10.8)、董事(98.3.1~) 
張○福 

行政院政務委員、國研院常

務董事(97.8.5~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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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前瞻科技資訊領域：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、科技政策研究中心、院本

部 

自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複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賴○羆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翁○義 
佛光大學校長、國研院常務

董事(96.4.9-97.1.22、98.3.1~) 

林○燈 
國立交通大學教務長、資訊工程系

/電機工程系 講座教授教授 
史○泰 

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

院長 

顏○連 
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詴驗所榮譽教

授、國研院監事(98.3.1~) 
陳○宏 

國科會副主委、國研院常務

董事(98.3.1~) 

朱○瑞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  
 

４、奈米電子與系統科技領域：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、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、

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

自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複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吳○雄 
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主

委 
翁○義 

佛光大學校長、國研院常務董事

(96.4.9-97.1.22、98.3.1~) 

蘇○坤 崑山科技大學校長 陳○村 
國立清華大學校長、國研院董事

(97.8.5~) 

胡○國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史○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

李○中 
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

工程學系教授 
陳○俊 國科會副主委 

周○揚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系教授   
 

５、環境與災防領域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臺灣

海洋科技研究中心、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籌備處 

自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複評委

員姓名 
當時任職 

紀○上 中央氣象局副局長 黃○ 
國立中央大學數據分析方法研究

中心主任、國研院董事(98.3.1~) 

顏○連 
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詴驗所榮

譽教授、國研院監事(98.3.1~) 
陳○然 

臺灣大學副校長、國研院董事

(98.3.1~) 

李○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蔡○彥 總統府國策顧問 

陳○然 
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、國研院

董事(98.3.1~) 
陳○宏 

國科會副主委、國研院常務董事

(98.3.1~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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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○寧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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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、國研院各中心存在必要性評估結果彙整表 

領域別 單位別 評鑑結果 

前瞻科

技資訊

領域 

國家高速

網路與計

算中心 

該中心應儘速建立核心技術、提升高速計算能量、

加強學術服務及增進該中心人員對於研究設施用

戶之培訓能力等發展方向，並於 1年內評鑑其績效。 

科技政策

研究與資

訊中心 

該中心應儘速找出自我定位及較適合之標竿機

構，規劃業務方向，並於 1 年內評估其績效。  

奈米電

子與系

統科技

領域 

國家奈米

元件實驗

室 

該實驗室可考慮與晶片中心採取互相合作之方

式，以發揮综效；應於 1 年內提出規劃藍圖、定位

及發展主軸等，再評估其績效。  

國家晶片

系統設計

中心 

該中心定位相當清楚，所建立之服務模式及作法確

實能對產研界有相當大之貢獻，應繼續維持營運。 

儀器科技

研究中心 

應將該中心之功能及任務定位清楚，並於 1 年內提

出規劃藍圖、定位及發展主軸等，再評估其績效。 

環境與

災防領

域 

國家地震

工程研究

中心 

該中心應加強將研究重點放在地震發生時，如何運

用橋樑監測及重要建築物監測方面之資訊，進而快

速預警。 

國家災害

防救科技

中心 

該中心應定位在科技研究之幕僚角色，其研究成果

及建議應經由專家諮詢委員會，提供予行政院災害

防救委員會。 

臺灣海洋

科技研究

中心 

該中心應於 1 年內建立合適之服務模式及核心技

術，與學研界合作，以提升我國之研究水準；與學

界互動不足，應加強溝通；應儘速提出與其他政府

機關之關係架構圖。  

颱風洪水

研究中心

籌備處 

該籌備處應於 1 年內找出最佳之定位及營運模式；

為利清楚定位，應儘速提出與其他政府機關 (如：

氣象局等)之關係架構圖。  

太空科

技領域 

國家太空

中心 

除第 1 期長程計畫之成果外，未能看到最近 5 年之

具體績效產出；應重新檢視該中心之計畫方向及績

效指標等，對於目前執行之計畫，評估是否有退場

必要；針對組織整體架構、計畫形成機制及主任管

理績效，應於 1 年內進行評鑑；應加強與該院其他

中心之合作，俾使衛星資料能更廣泛應用於科學研

究；可與國外機構 (如：NASA)簽訂協議，進行實

質上之科研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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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別 單位別 評鑑結果 

生技實

驗資源

領域 

國家實驗

動物中心 

應促進國內研究者之資訊交流、促進動物生醫產業

之發展、提高服務比例，並建立完善之激勵制度及

加強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等。 

 

 

附表3、國研院 7 個單位存在必要性 

99 年度再評鑑作業複審委員名單  

(參與 :V;未參與:X) 

領域 複審委員名單 書面審 會議審 會議主席 

前瞻科

技資訊

領域(國

網、科資

中心) 

行政院張○福政務委員 V V 

主任委員

李○權 

佛光大學翁○義校長 X X 

清華大學科管院史○泰院長 V X 

政治大學吳○華校長 X X 

清華大學陳○村校長 V V 

交通大學吳○雨校長 V V 

中國醫藥大學黃○村校長 X X 

奈米電

子與系

統科技

領域(儀

科中心

及奈米

實驗室) 

佛光大學翁○義校長 X X 

副主任委

員周○揚 

清華大學陳○村校長 V X 

清華大學科管院史○泰院長 V V 

行政院張○福政務委員 V V 

臺灣大學李○涔校長 V X 

聯發科技蔡○介名譽董事長 X X 

環境與

災防領

域(海洋

中心及

颱洪籌

備處) 

中央大學科技政策講座蔡○彥教授 V V 

主任委員

李○權 

中研院黃○院士 V X 

臺灣大學陳○然副校長 V V 

中研院劉○漢副院長 X V 

海洋大學李○添校長 V V 

中國醫藥大學黃○村校長 X V 

臺灣大學顏○連教授 X 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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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 複審委員名單 書面審 會議審 會議主席 

太空領

域(太空

中心) 

中央大學科技政策講座蔡○彥教授 V V 

主任委員

李○權 

中研院劉○漢副院長 X V 

臺灣大學陳○然副校長 V X 

行政院張○福政務委員 V X 

中研院黃○院士 V X 

中研院徐○生院士 X V 

 

 


